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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20—035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华润堂（深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落实公司业务发展战略，拓展公司线上业务，打造国药业务平台，华润三九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本公司”或“公司”）拟与华润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润堂”）签署《关于华润堂（深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拟收购华润堂

持有的华润堂（深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润堂”或“目标公司”）100%

股权。本次交易价款共计人民币 19,046.99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交易对方华润堂与公司均为受同一间接控股股东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和同一实

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华润堂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重组上市。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4日召开董事会 2020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收购华润堂（深

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春城先生、韩跃伟先生、

郭巍女士、刘文涛先生、邓荣辉先生回避了表决，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华润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堂”）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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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香港法人团体有限公司 

注册地：中国香港湾仔港湾道 26号华润大厦 41楼 4104-05室 

主要办公地点：香港新界沙田火炭禾穗街 15-29号百适第二货仓 8楼  

注册资本：36,317万元（港币） 

香港商业登记证号码：BR NO. 30625785-027 

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天然中药材、滋补保健品、中西成药、护肤品等产品的代理批发与零售

连锁，进出口及相关配套服务，并提供中医门诊服务；中医医疗中心服务和跨境电商业务。 

华润堂于 1999年在香港成立。2003年，华润堂英文易名为「CRCare」，2015年华润堂

从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剥离，加入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华润堂是为顾客提供专业健康产品

和服务的零售连锁店，并开展批发及跨境电商业务。2019 年下半年以来受环境变化影响收

入有所下降。 

目前，华润堂股权结构如下： 

 

华润堂与公司均为受同一间接控股股东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和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

华润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华润堂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华润堂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2. 主要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 

华润堂 2019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港币 10.43亿元和港币-0.87亿元，2019年

12月 31日净资产为港币-2.25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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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华润堂持有的深圳华润堂 100%的股权。 

1．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华润堂（深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润堂”或“目标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滨河路与香蜜湖路交汇处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二期东座

1901-A区 (同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姚青琪 

注册资本：7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918497XK 

成立日期：2004 年 12月 06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化妆品、日用百货、一类医疗器械、初级农产品、水产品、

卫生用品、消毒产品、日用杂品、文教体育用品、家用电器的批发和零售；佣金代理（不含

拍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

专项规定管理商品按国际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医药和药品相关技术开发（不含医疗行为等

限制项目）；信息咨询及技术进出口；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医药产业投资（在特别管制措施

范围内投资需经审批）；市场营销策划；经济信息咨询。（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许可经营项目是：滋补保健类中药材、土特产、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

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的零售（连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预包

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农副产品、酒类、全部二类医疗器械（仅包括常温

贮存的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和零售；从事装卸、搬运、仓储业务；餐饮服务。 

华润堂（深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前身是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深圳市华润堂商贸有限

公司，设立股东为刘福洲和姚青琪。经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于 2010 年 2 月 4 日

以深科工贸信资字[2010]0325 号文批准股权并购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根据当时深圳

华润堂的股东与华润堂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将 100%股权转让予华润堂。根据

深圳华润堂历次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章程及审计报告，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深圳华润堂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5,000 万元，累计实缴人民币 33,119 万元，均由华润堂以货币资金

出资认缴或实缴。 

华润堂持有深圳华润堂 100%股权。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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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润堂主要从事内地市场的线下门店零售业务，产品涵盖滋补品、保健品、药品、

中药饮片、健康食品、个人护理等多个领域，其中以中药滋补品为主。目前“华润堂”商标

在内地注册的类别主要集中在 5类、35类和 44类，由华润集团所有，深圳华润堂已签署有

关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获得“华润堂”商标在内地的授权使用许可。 

经查询，深圳华润堂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的 CAC 津专字[2020]1880 号审计报告，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12,179,168.43                                                           1,296,423,838.25 

负债总额 1,126,977,859.12                              1,100,855,703.56 

应收款项总额（注） 1,245,616,699.08                                1,218,607,053.38 

净资产 185,201,309.31                                195,568,134.69 

项目 2020 年 1-3 月（经审计） 2019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242,704.74 91,742,742.39 

营业利润 -10,382,138.98 -16,802,116.84 

净利润 -10,366,825.38 -15,438,62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450.05 -22,477,399.05 

注：应收款项总额为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的合计数。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深圳华润堂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2019年 12月 31日和 2020年 3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

及 2019年度和 2020年 1月至 3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3．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

【2020】第 1460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0年 3月 31日为评

估基准日，深圳华润堂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9,046.99万元。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评估法。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基准日的被评估单位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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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账面值 18,665.76 万元，评估值 19,046.99万元，评估增值 381.23万元，增值率 2.04%。

市场法下评估基准日的被评估单位股东权益账面值为 18,665.76 万元，评估值 20,740.53

万元，评估增值 2,074.77万元，增值率 11.12%。 

深圳华润堂在以前的经营过程中，未形成明显的或有较大价值的商标等无形资产，在这

种情况下，采用资产基础法可以合理的反映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而市场法是以

资本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价值，影响资本市场价格的因素较多，并且每个公司

业务结构、经营模式、企业规模和资产配置不尽相同，所以客观上对上述差异的很难做到精

确量化。故本次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报告已获得国资管

理部门授权单位备案同意。 

4．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华润堂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深圳华润堂不存在为他人

提供担保等情况，深圳华润堂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

权利的条款。截至 2020 年 10月 31日，深圳华润堂与华润堂及受同一主体控制的其他关联

人由于销售及采购商品、接受及提供劳务、经营租赁等相关经营性往来产生应收款项余额

952.06万元，应付款项余额 300.60万元，经营性往来结算账期一般为 30-90天。本次交易

完成后不存在上市公司、目标公司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

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在人员、财产、财务等方面独立于关联方。深圳华润堂

合并入公司后，将按照上市公司要求规范进行关联交易。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深圳华润堂与华润堂及受同一主体控制的其他关联人存在非

经营性关联方往来应收款项余额为人民币 3.64亿元，应付款项余额为人民币 1.75亿元。双

方约定，目标公司在股权转让合同签署日后 15 个工作日内回收截至合同签署日的非经营性

关联方应收款项及利息（如有）、支付截至合同签署日非经营性关联方应付款项及利息（如

有），目标公司在合同签署日至登记日期间不新增其他非经营性关联往来。目前目标公司为

外资企业，因外汇管理要求，关联方将不晚于交易实施完成日归还上述应收款项及利息（如

有），深圳华润堂将在回收上述应收款项及利息（如有）后支付上述应付款项及利息（如有），

华润三九将在上述非经营性关联往来结清后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171,422,910 元。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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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0年 3月 31日为基准日，

深圳华润堂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9,046.99万元。交易双方一致同意，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定

价基础，确定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9,046.99万元。本次交易以经评估的股权权益价值为基础，

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拟收购华润堂有限公司（甲方）持有的华润堂（深

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及其对应的所有权益。 

2．交易价格 

经双方一致同意，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定价基础，确定标的股权的对价为人民

币 19,046.99万元。 

3．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将以乙方自有资金分二期支付： 

（1）首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71,422,910 元（即股权转让价款的 90%），自合同约定

的目标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后 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2）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9,046,990 元（即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10%），乙

方应自登记日后 12个月届满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支付。 

4．转让手续的办理 

甲方应在合同签署后 5个工作日内提供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需提交的资料，并促使目标公

司于前述资料提交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配合。 

5．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间（基准日即 2020年 3月 31日次日起至登记日期间），甲方应确保目标公司以

过去惯例相符的方式经营业务；目标公司在过渡期期间产生的盈余或亏损由甲方享有或承

担，但过渡期损益中目标公司向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本金中的 2.8

亿元在过渡期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归乙方享有。过渡期期间损益金额以经双方共同聘请的审

计机构专项审计确定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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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竞争限制 

除甲方及其控制的企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业务不受限制或经乙方另行书面同意外，

甲方保证并促使甲方及其控制的企业在本合同生效后在中国大陆地区仅能从事跨境电商业

务和批发业务。且：（1）跨境电商业务不得经营参茸贵细以及滋补相关的散装食品、散装农

产品及散装中药饮片，包括以下品类：虫草、燕窝、石斛、参类、花胶、元贝、灵芝；（2）

跨境电商业务和批发业务均不得在任何产品或包装中使用“华润堂”及/或“CRCARE”相关

商号及商标。 

7．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甲方及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即成立，并经甲方董事

会、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 

六、其他安排 

1．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本公司股权转让。 

2.公司董事会批准本次交易后，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等事项，

授权公司管理团队在本交易核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对此次收购过程中非实质性条款的修改

及非重要事项的变动进行审批。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大众健康观念的提升，中药滋补保健品市场呈现快速增长。根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中药保健品行业市场需求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2018年中

国保健品行业规模达 2875 亿，其中中药保健品规模 890.2 亿元，占比达到 31%，仅次于膳

食营养补充剂。预计中药保健品 2024年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1493亿元，市场前景广阔。深

圳华润堂在中药滋补和健康保健领域深耕多年，目前主要从事内地市场的零售业务，产品涵

盖滋补品、保健品、药品、中药饮片、健康食品、个人护理等多个领域，并以中药滋补品为

主。 

本次收购符合华润三九战略方向，公司将基于深圳华润堂拥有的中药滋补保健品的基础

及线上线下经营资质及零售运营经验，与华润三九的中医药业务资源及品牌建设能力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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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转型发展深圳华润堂线上中药滋补品牌业务。同时，与公司国药业务逐步整合，借助深

圳华润堂相关资质探索中医药服务，将深圳华润堂打造成为国药业务发展平台。 

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今，在股东大会批准额度内，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约 11.5

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在珠海华润银行日均存款及现金理财业务余额合计约 3.4 亿元；公司以

0.24 亿元向关联方转让临清药业 100%股权；经董事会批准，公司、关联方华润创新基金共

同对润生药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亿元，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润生

药业 9.02935%股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充分调查了解关联交易之基本情况后，经认真审核相关材料后，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2020年第八次会议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收购深圳华润堂 100%股权有利于落实公司业务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竞争力。本次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交易的价格系以经具有证券、期货

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按照市场原则作价，经交易各方谈判协商

而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 2020 年第八次会议对

以上议案的表决结果。 

十、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2．该交易作为关联交易经董事会 2020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均

回避表决。 

十一、备查文件 

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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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意见； 

4.股权转让合同； 

5.审计报告； 

6.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